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36次
會議決議再行辦理公開展覽）

108.04.15/17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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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緣由

◼ 內政部都委會107年12月11日

第936次會議決議略以：

➢ 有關變更計畫內容經各級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後新增或超出

原公開展覽範圍者，請臺中市

政府於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依

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補辦公

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

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

或與本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

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

提會審議；如公開展覽期間公

民或團體提出異議且與本變更

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

論，以資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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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緣由

◆ 再公開展覽案件：共計33案，整體性案件3案、豐原區27案、神岡區3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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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1案：計畫年期
➢民國100年→民國115年，配合「擬定臺中市區域計畫」

◼ 變3案：主要及細部計畫分離作業
➢含細部計畫內容→細部計畫內容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因應未來計畫
管理及建設推動，進行主要與細部計畫實質分離

註：依據107年5月發布實施之變更豐原都市計畫(配合九二一震災重建-鐵路用地銜接三十六
米外環道以西地區)(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案-依重製後圖型置換本案之基本圖及整合相關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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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墓地用地

4.12公頃

公園用地
3.76公頃
保護區
0.35公頃
斷層帶農業
限建區
0.01公頃

因主管機關表示已無使用需求，且現況已禁葬，且配合國道4號個變案，故建議下
列變更事項，以符實際使用需求：

1.考量本計畫區公園、綠地劃設面積不足，就公有地範圍變更為公園用地。

2.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將部分私有地範圍(豐原區翁子段117-50、部分117-49、
部分117-6等地號及師範段883等地號)變更為保護區，免予回饋。

3.將部分私有地範圍(豐原區師範段865地號)變更為斷層帶農業限建區，免予回饋。

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4案：墓地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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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7案：豐村國小東北側農業區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農業區

0.28公頃

乙種工業區
0.25公頃
附帶條件：
1.變更範圍內土
地所有權人應
回饋30％公共
設施用地，其
回饋方式得以
應回饋之公共
設施用地面積
乘以該地當期
公告現值加40%

之折算代金方
式抵充。

2.應繳納之代金，
應於辦理變更
使用核准前繳
納。

1.依據70年擴大都市
計畫之規劃意旨，
將上南坑工業用地
及較具規模之工廠
聚集地區劃設為工
業區。

2.夾雜於豐原大道與
「擴大豐原都市計
畫（南田里附近、
豐洲、大湳地區）
細部計畫區之間，
有一狹長農業區土
地，目前現況與東
側相鄰之乙種工業
區之使用相同，為
利土地整體規劃利
用，將部分農業區
變更乙種工業區

道路用地
0.03公頃

延伸11-34號計畫道
路西側至豐原大道
以提高道路開闢之
效益，且其土地權
屬係屬公有土地。

(十一)-34-12M

豐
原
大
道

水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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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9案：斷層帶住宅限建區及綠地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綠地
0.02公頃
住宅區
0.00公頃
(33.69平方公尺)

斷層帶住宅限建區
0.01公頃

斷層帶住宅
限建區
0.02公頃
綠地
0.01公頃

變更範圍土地為921以地
易地之土地交換方案中之
土地，因未於期限內繳交
地價差額，被視為無意申
請土地交換，導致變更為
非建築用地之部分土地(綠
地)，經民眾陳情回復為可
建築用地，因陳情地號屬
斷層帶經過地區，故變更
為「斷層帶住宅限建區」，
無須回饋。

南嵩段383、383-1、384地號等3筆土地變
更為斷層帶住宅限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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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11案：旱溪

➢配合既有旱溪河川區域範圍
之分區名稱，統一變更行水
區為河川區

原計畫 新計畫
行水區

8.92公頃

河川區

8. 92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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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停車場用地

0.23公頃

住宅區

0.23公頃

1.停4用地於91年發布實施之「變更豐原都市計畫（三陽地區）細部計畫(部分停
車場用地為住宅區、部分住宅區為停車場用地」案中，將停4西側部分變更為住
宅區，但僅變更細部計畫，主要計畫並無變更。

2.依據前開變更案內容係將停4部分面積調派至細部計畫其他地區，停車場面積並
無減少，且三陽地區已完成市地重劃作業且重劃區內公共設施已開闢完成，變更
位置之土地所有權人已扣抵市地重劃負擔，故配合細部計畫內容變更主要計畫，
將部分停車場用地變更為住宅區，免予回饋。

◼ 變12案：停4用地

現行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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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13案：舊頂街派出所
➢舊頂街派出所於民國91年4月16日府文資字第10543-7號函公告登錄為
歷史建築，為利永續保存文化資產，變更0.03公頃廣場用地為保存區

原計畫 新計畫
廣場用地0.03公頃 保存區0.03公頃

原報部審查面積
原計畫 新計畫

廣場用地0.02公頃 保存區0.02公頃

註：依據107年5月發布實施之變更豐原都市計畫
(配合九二一震災重建-鐵路用地銜接三十六米外
環道以西地區)(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案圖面調整
變更案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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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14案：油3用地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加油站用地
0.21公頃

住宅區0.21公頃
附帶條件：
1.變更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回饋回饋30%公共
設施用地，得以應回饋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乘
以該地當期公告現值加40%之折算帶金方式抵充。

2.應繳納之代金，應於都市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前
繳納，以及簽訂停止加油站營業之切結書。

變更理由
該油3原規劃予中油辦公廳舍使用，開放民營後取消本基地的使
用需求，目前為私人加盟站使用，但鄰近加油站林立，且因應
鐵路高架化，又鄰豐原區公所、戶政事務所、合作派出所及公
園綠地，將加油站用地變更為住宅區，提升土地有效利用。

備註
依據「臺中市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之檢討變更回饋原則
規定，變更回饋方式以採市地重劃辦理整體開發為主，但因基
地規模不足無法辦理整體開發者，得以無償捐贈土地、提供回
饋金或其他公平合理方式辦理，本案因地權單純且周邊計畫道
路皆已開闢，故以個別區塊變更，並依據專案通檢之回饋標準
辦理。



13

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15案：計畫區南側道路用地（豐原大道與縱貫鐵路路口）

➢依交通局103年9月18日中市交工字第1030039545號函該處引道用地無銜接豐
原大道及相關進出主幹道之需求，故變更0.02公頃道路用地為住宅區

附帶條件：

1.變更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回饋30％公共設施用地，其回饋方式得以應回饋之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乘以該地當期公告現值加40%之折算代金方式抵充

2.應繳納之代金，應於都市計畫核定前繳納

原計畫 新計畫
道路用地

0.02公頃

住宅區(附)

0.02公頃

備註：
1.變更範圍為合作段426-1及425-1地號
兩筆土地。

2.其中國有土地部分指定由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回饋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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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16案：計畫區南側農業區（合作段842-1地號）
➢依臺灣菸酒公司使用現況變更0.03公頃農業區為甲種工業區

附帶條件：

1.變更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回饋30％公共設施用地，其回饋方式得以應回
饋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乘以該地當期公告現值加40%之折算代金方式抵充

2.應繳納之代金，應於都市計畫核定前繳納

臺灣菸酒公司

原計畫 新計畫
農業區

0.03公頃

甲種工業區(附)

0.0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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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市6 市場用地

0.84公頃

公園用地

0.60公頃

兒童遊樂場用地

0.24公頃

市6用地於社皮地區細部計畫中，將部分市場用地劃設為公園用地
及兒童遊樂場用地(社皮公園)，且土地管理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建設
局，故配合細部計畫內容變更主要計畫，將部分市場用地變更為公
園用地及兒童遊樂場用地。

◼ 變17案：市6用地

現行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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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鐵路用地
(2.01公頃) 

鐵路用地兼
作園道使用
(註1)

(2.01公頃) 

1.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工
程係利用原有軌道東南側，以
高架方式興建，故於工程施作
完成後，部分現有鐵路用地將
騰空不作鐵軌使用，需引導閒
置空間轉型，並引導都市機能
縫合。

2.考量計畫區內藍綠帶系統及自
行車道系統串連銜接需要，且
鐵路高架橋與周邊地區需留設
適當隔離緩衝空間，故變更路
權範圍外之鐵路用地為鐵路用
地兼作園道使用，以形塑騰空
鐵路用地成為計畫區「低碳休
閒廊帶」。

3.鐵路用地變更為鐵路用地兼作
園道使用範圍內，尚有部分畸
零狹長之私有土地，為結合鐵
路高架橋下方空間整體規劃設
計，故指定「臺灣鐵路管理局
管有之土地以無償提供予臺中
市政府作為公共使用為原則，
餘私有土地應由臺中市政府取
得及興闢」。

1.臺灣鐵路管理
局管有之土地
以無償提供予
臺中市政府作
為公共使用為
原則，餘私有
土地應由臺中
市政府取得及
興闢。

2.範圍內之鐵路
用地兼作道路
使用及鐵路用
地兼作園道使
用，應以保持
開放使用為原
則，並妥予綠
美化，以串連
都市藍綠帶系
統。

鐵路用地兼
作道路使用
(0.34公頃) 

鐵路用地兼
作道路使用
(註2)

(0.34公頃) 

◼ 變18案：鐵路高架化後騰空鐵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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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19案：人行步道用地

變更理由

1.人行步道用地依內政部營建署函示不得通行車輛，因此面臨人行步道之建築基地申請建築執照時，雖擬留
設停車空間，但礙於臨接之人行步道無法供車輛通行使用，因而需依「臺中市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
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理使用自治條例」繳納停車空間代金，造成土地所有權人額外負擔。

2.本計畫區人行步道多有通行車輛之事實，且為解決面臨人行步道之建築基地依需法留設停車空間之執行疑
義，故依實際使用現況，將計畫區內之人行步道用地變更為道路用地。

3.考量未來葫蘆墩圳掀蓋後之景觀以及豐原國小、鄰近住宅區、商業區之道路通行及指定建築線，建議於主
要計畫將本處人行步道變更為廣場用地。

備註：市場用地3東側之人行步道用地變更為道路用地後，其道路層級屬細部計畫，故變更後納入細部計畫道
路。

豐原國小

豐
中
路

原計畫 新計畫
人行步道用地0.15公頃 廣場用地0.12

道路用地0.0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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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20案：停車場用地1 （豐中路至三民路段）
➢配合葫蘆墩圳開蓋親水空間營造計畫辦理，因未來開蓋工程僅可確認第一階段

300公尺之施作範圍，且河道用地未開闢可維持施工前之停車空間使用，而第二、
三階段尚存多項不確定因素，故先將第一階段工程300公尺（豐中路至三民路段）
之範圍用地使用分區變更為河道用地

原計畫 新計畫

停車場用地0.41公頃 河道用地0.41公頃

豐原國小

豐
中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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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綠地用地

0.23公頃

住宅區0.23公頃
附帶條件：
1.變更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回
饋30％公共設施用地，其回饋
方式得以應回饋之公共設施用
地面積乘以該地當期公告現值
加40%之折算代金方式抵充。
2.應繳納之代金，應於建築執照
核准前或辦理變更使用核准前
繳納。

1.綠4用地屬主要計畫於住宅區與工業區間所規劃之15M隔離綠
帶，惟細部計畫於綠地內重複劃設10M道路，且該道路現況已
供通行。

2.依據目前現況使用綠4用地於主要計畫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
畫維持劃設10M計畫道路，剩餘之5M綠地變更為住宅區，並由
原5M綠地之土地所有權人以繳交代金方式回饋，並備註應繳交
回饋金之地段地號。

註：應回饋之地號為：大明段965、966、1006、1004、1003、
1002、999、998、1026、1027、1028、1034、1036(部分)地
號及豐州北段1167-1地號。

現行細部計畫

◼ 變21案：綠4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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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22案：國道
➢配合國道4號豐原潭子段工程變更案，
並依現有供高速公路使用之道路用
地變更為高速公路用地，以符實際
使用及統一土地使用名稱。

原計畫 新計畫

道路用地（供高速公路使用）

14.40公頃

高速公路用地

14.4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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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23案：變電所用地4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變電所用地

0.48公頃

農業區

0.48公頃

變電所用地四為本
案第二次通盤檢討
由農業區變更為變
電所用地，因台電
公司表示尚無編列
相關預算辦理徵收，
且經發局已提供變
電所用地之建議位
置，為維護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建議
本用地恢復為原使
用分區（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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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24案：零工8南側農業區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農業區0.06公頃 零星工業區0.06公頃

依據本府經發局105年8月10日中市經工字第
1050038168號函示，豐原區東湳段191地號土
地及其上建築物，確有登記作為工廠廠地、廠
房之使用，建議由農業區變更為零星工業區，
變更範圍臨接既有道路部分，應退縮至8公尺
建築，因屬登記有案之工廠，故得免回饋。

變更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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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25案：零工7東側農業區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農業區0.03公頃 零星工業區0.03公頃

豐原區北天段213、214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築
物，確有登記作為工廠廠地、廠房之使用，
建議由農業區變更為零星工業區，變更範圍
臨接既有道路部分，應退縮至8公尺建築，因
屬登記有案之工廠，故得免回饋。

變更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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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26案：高速公路南側電路鐵塔用地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電路鐵塔用地
0.01公頃
農業區
0.01公頃

農業區
0.01公頃
電路鐵塔
用地
0.01公頃

經查88年12月14日府工
都字第347277 號函發
布實施之「變更豐原都
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
電路鐵塔用地）案」所
列之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其書圖不符，應依實際
地號豐原區福興段819

地號(重測前原地號為
朴子口段494- 6 地號)

劃設電路鐵塔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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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27案：計畫區東北側計畫區邊界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非都市土地0.01公頃
(102.94平方公尺)

河川區0.00公頃
(6.50平方公尺)

農業區0.01公頃
(60.41平方公尺)

住宅區0.00公頃
(36.03平方公尺)

變更理由

1.經檢視該處石岡水壩特定區現行計畫與
樁位展繪線、地籍分割情形大致相符，
而豐原現行計畫與樁位展繪線大致相符，
但地籍未分割，考量錯開部分之使用現
況與豐原都市計畫較為一致，建議變更
部分非都市土地為河川區、農業區及住
宅區。

2.依據70年擴大豐原都市計畫案計畫範圍
規劃原意為「東至石岡鄉界(即石岡水壩
地區都市計畫區界)」，故本案依據原規
劃旨意將非都市土地變更為住宅區得免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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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28案：計畫區自來水事業用地2東南側計畫區邊界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自來水事業用地0.06公頃
(563.50平方公尺)

保護區
0.1公頃
(955.01平方公尺)

劃出計畫範圍
0.15公頃
(1,518.51平方公尺)

變更理由
經檢視該處豐原、石岡水壩特定區現行計畫與樁
位展繪線大致相符，但地籍未分割，考量其兩側
土地使用性質相同(自來水事業用地、保護區)，
使用現況符合規劃內容，且地籍屬石岡區(新岡
尾段及石岡段金星面小段)，劃出豐原都市計畫
範園未損及現況使用，建議調整豐原都市計畫範
園，將部分自來水事業用地及保護區劃出豐原都
市計畫範圍外。

豐原都市計畫

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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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29案：大甲溪

原計畫 新計畫
行水區

8.92公頃

河川區

8.92公頃

配合既有大甲溪河川區域範圍之分區名稱，
統一變更行水區為河川區。
備註：依據變32案意見新增變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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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30案：大明路慈皇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農業區

0.19公頃

宗教專用區

0.19公頃

依民政局104年12月8日中市民宗字第1040042557號函覆：「查慈皇宮
為本市補辦登記寺廟，該宮旨揭土地「農業區」變更為「宗教專用區」
情事，本局同意依「臺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
之原則2現況輔導。」，故依廟方所提變更神岡區國豐段地號477及478

等2筆地號範圍變更為宗教專用區，並依「臺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
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繳納代金方式辦理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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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31案：南陽路58巷順天宮

變更理由
民政局104年11月16日中市民宗字第1040040551
號函覆：「該宮係補辦登記寺廟，查寺廟登記表其
寺廟作落土地為豐原區新綠山段417地號，依「臺
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
第5點原則二，本局審認以現況輔導」，故依廟方
所提變更豐原區新綠山段地號417地號範圍變更為
宗教專用區，並依「臺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劃
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繳納代金方式辦理回饋。

原計畫 新計畫
農業區0.10公頃 宗教專用區0.10公頃



30

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32案：豐原果菜批發市場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住宅區0.43公頃

農業區0.69公頃

文中用地0.24公頃

批發市場用地

1.36公頃

變更理由
1.本案申請變更基地前經農委會、地方政府核准
先行設置果菜批發市場，並分別於99年及102
年依法領取建造執照與使用執照後完成相關
工程之興建後己開幕啟用。該場址現行都市
計畫仍分屬住宅區、農業區及學校用地，故
亟需變更土地使用分區，以使計畫與實際使
用相符合。

2.本址現為豐原周邊地區蔬果重要產銷據點及各
校營養午餐蔬果來源，為維持其現有服務功
能、持續拓展其營運機能，本案變更有其必
要性。

3.本案於都市計畫變更前已先行建築使用，該市
場主要於農業區土地上興建，依據99年建造
執照所載之建蔽率為59.74%，符合99年2月1
日內政部台內中營字第0990800426號令修正
發布第29條第一項「農業區為保持農業生產
而劃定，除保持農業生產外，僅得申請興建
農舍、農業產銷必要設施或休閒農業設施」
及第二項「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之建蔽率不得
超過百分之六十」之規定。

4.本案變更基地使用學校用地部分經原臺中縣政
府表示無取得及興闢計畫，縣市合併後教育
主管機關再以103年1月14日中市教中字第
1030003351號函同意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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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33案：南陽路488巷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鐵路用地0.04公
頃

鐵路用地兼作道路使用
0.04公頃

變更理由
1.依據「本市豐原區豐原段195-5地號等7筆
土地『鐵路用地』變更為『鐵路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案之道路維護管理」會勘結論，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確認該鐵路用地係
作消防搶修通道部分，如經道路主管機關
確認有作道路通行必要，鐵路用地兼作道
路使用。

2.依據臺中市政府建設局106年6月6日中市
建養字第1060071145號函說明，路段位
於向陽路豐原新宿大樓至豐勢路一段2號
間，與原向陽地下道(刻正封閉填平為平面
道路)呈交叉路口，現況係屬供公眾通行之
巷道，符合上開作道路使用之必要。

3.因南陽路488巷範圍部分位於高架鐵路下
方，為維持鐵路用地完整性，將鐵路用地
變更為鐵路用地兼作道路使用。

◼ 人陳新增

路
權
線

南陽路
488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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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34案：人乘寺豐原講堂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農業區
0.07公頃

宗教專用區
0.07公頃

變更理由
1.依民政局105年3月18日中市民宗字第
1050009123號函覆：「查人乘寺豐原講
堂為本市補辦登記寺廟，該堂旨揭土地
「農業區」變更為「宗教專用區」情事，
本局同意依「臺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
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之原則2現況輔
導」。

2.依廟方所提變更神岡區大明段926地號(重
測前為下溪洲段后寮小段356-5地號)範圍
變更為宗教專用區，並依「臺中市都市計
畫宗教專用區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繳

納代金方式辦理回饋。

◼ 人陳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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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35案：圓環北路與水源路交叉口處之乙種工業區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乙種工業區
0.27公頃

宗教專用區0.25公頃
廣場用地0.02公頃

變更理由
1.依民政局105年6月3日中市民宗字第1040018843號函示
同意以現況輔導，該堂申請之七筆土地變更乙種工業區
為宗教專用區。

2.依廟方所提變更豐原區南村段48、49、49-1、49-4、50、
50-1、51、51-1、52、52-2、54、55、56等13筆土地
變更為宗教專用區，並依「臺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
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規定，取得南村段49-2及49-3
地號臺中農田水利會同意架橋文件後為完整基地範圍，
並以回饋南村段48、49、49-1地號為廣場用地，不足部
分以代金繳納。

◼ 人陳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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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36案：機17與機25東側住宅區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機關用地0.35公頃
住宅區0.47公頃

文化專用區
0.82公頃

變更理由
1.變更位置為豐原林務局於日治時期興建之宿舍群，目前整
體環境場域維持完整紋理，依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前期規劃
內容，後續將設置木漆藝創意園區，包含文化藝術、教育
文化、休閒體驗、購物等，故將機關用地及住宅區變更為
文化專用區區。

2.豐原林務局宿舍群於107年6月15日府授文資古字第
1070123916號函修正公告其種類、歷史建築範圍，故變
更範圍依上述公告調整為陽明段605-5、614-5、614-15、
708-1及708-7地號等5筆土地。

◼ 人陳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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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37案：綠2用地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綠地用地
0.01公頃

住宅區
0.01公頃

變更理由
1.綠2用地為70年第二次擴大都市計畫所劃設，為高
壓線經過住宅區部分留設之保護綠帶，寬度為十五
公尺。99年第二次通盤檢討，因綠2用地除南端5
號電塔尚在使用外，其餘電塔已於發布擴大豐原都
市計畫前拆除停用，故無原計畫所載須為綠地之緣
由，故將北側綠地變更為住宅區。

2.豐原區聯合段737-8、737-5、737-6、737-7地號
等四筆土地部分位於綠地用地上，賸餘住宅區土地
為畸零地無法建築使用，經民眾陳情變更為住宅區。

3.因目前尚有電塔使用中，且為輸電路線範圍，而建
設局表示尚無財務計畫開闢，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
權益，將部分綠地用地變更為住宅區，於核定前與
臺中市政府簽訂協議書，並敘明目前範圍輸電路線
經過之範圍，變更為住宅區後，除臺電公司有遷移
輸電線路之計畫或工程外，不得要求該輸電路線是
否有對住宅區之影響使用。

◼ 人陳新增

附帶條件：
1.變更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回饋回饋30%公共設施用地，得以應回饋之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乘以該地當期公告現值加40%之折算代金方式抵充。

2.應繳納之代金，應於建築執照核准前或辦理變更使用核准前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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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公展變更計畫內容概要
◼ 變38案：東勢里福德祠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學校用地0.03公頃 宗教專用區0.03公頃

變更理由
1.依據民政局104年11月30日中市民宗字
第1040041907號函示：「福德祠為本
市正式登記有案之寺廟，依「臺中市都
市計畫宗教專用區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
則」五、原則一變更為宗教專用區案，
本局審認以現況輔導。」

2.廟方已依據「臺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
區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檢附土地使
用同意書、土地變更同意書及建築線指
定申請書圖，並回饋豐原區豐南段747
地號之道路用地，不足部分以代金繳納。
因變更範圍內部分為國有土地，須另依
前開變更處理原則須取得豐原區豐南段
753-1及755地號同意土地使用或變更證
明文件為完整基地範圍。

◼ 人陳新增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本案建議原則同意採納，為申請變更陳情單位，應
於核定前依下列辦理，否則維持原計畫。
1.國有土地部分應取得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豐原高
商同意土地使用或變更證明文件。

2.與臺中市政府簽訂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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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都市計畫辦理流程

徵求人民團體意見
 103.09.16起30天 

徵求人民團體意見
 104.11.09起30天 
公開說明會(104.11.25)

公
告
通
盤
檢
討
範
圍

實
質
規
劃
作
業

變更豐原
都市計畫
 第三次
通盤檢
討 案

公
開
展
覽
及
說
明
會

臺
中
市
都
委
會
審
議

內
政
部
都
委
會
審
議

核
定
及
發
布
實
施

再行
辦理
公開
展覽
及說
明會

變更案
陳情意見

徵求人民團體意見
 108.3.26起30天 

公開說明會(108.4.15/17)

106.02.24

106.12.28

107.12.11

已完成程序

◼ 都市計畫辦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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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再行辦理公開展覽時間及陳情方式
◼公開展覽時間

➢自108年3月26日起30天

◼ 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

➢ 108年4月15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

假本市神岡區公所2樓第二會議室

➢ 108年4月17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假本市豐原區公所4樓第三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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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再行辦理公開展覽時間及陳情方式

◼ 若您有任何疑問，可電詢或親洽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

科查對

◼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

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

書面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

址、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

及檢附地籍圖說等資料1式3份，

向本府都市發展局表示意見，據

以彙整提報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參考。

◼ 陳情意見表可向臺中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綜合企劃科索取，亦可由

您自行影印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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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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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計畫綜理

劃分區域 分離原則 分離原則說明

中、內環
地區

942.41公頃

【涵蓋原
「合作新
村」等15
處細部計
畫區】

道路系統

1.屬原15處已擬定細部計畫區者：屬主要計畫劃設之道路用地劃歸主要計畫
層級；細部計畫所增設之道路用地劃歸細部計畫層級，並於細部計畫圖上
將其道路顏色填實

2.非屬原15處已擬定細部計畫區者：11公尺（含）以上計畫道路原則上劃歸
主要計畫層級，11公尺（不含）以下道路及人行步道則劃歸細部計畫層級。
另若為配合週邊土地使用配置及道路系統連貫性與鄰近主要計畫道路之連
結、或因街廓範圍過大或配合街廓整併等，得因地制宜酌予調整

公共設施
用地

1.屬原15處已擬定細部計畫區者：屬主要計畫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劃歸主要
計畫層級；細部計畫所增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劃歸細部計畫層級，除重新編
號外，並於細部計畫圖上加註「細」字

2.非屬原15處已擬定細部計畫區者：

‧供機關、教育與公用事業使用（機關、學校、電力、郵政等用地）及屬區
域性公共設施（公園、市場、停車場、廣場兼停車場、加油站等用地）之
公共設施劃歸主要計畫層級

‧其餘包括兒童遊樂場用地等則劃分為細部計畫層級。

其他作業
原則

1.屬原15處已擬定細部計畫區且指定以市地重劃、自願捐贈土地開發者，加
註其辦理範圍及開發方式

2.土地使分區管制要點整併為屬原15處已擬定細部計畫區及非屬原15處已擬
定細部計畫區等二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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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區域 分離原則 分離原則說明

外環地區

1,246.43公頃

【涵蓋原
「南田里附
近、豐洲、
大湳地區」、
「原部分農
業區變更為
零星工業區」
等2處細部計
畫區】

道路系統

1.屬70年「擴大豐原都市計畫案」所劃設之道路用地劃歸主要計畫層級

2.屬「擴大豐原都市計畫（南田里附近、豐洲、大湳地區）細部計畫案」
所增設之道路用地劃歸細部計畫層級，並於細部計畫圖上將其道路顏
色填實

公共設施
用地

1.屬70年「擴大豐原都市計畫案」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劃歸主要計畫
層級。

2.屬「擴大豐原都市計畫（南田里附近、豐洲、大湳地區）細部計畫
案」、「擬定豐原都市計畫（原部分農業區變更為零星工業區）細部
計畫案」所增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劃歸細部計畫層級，並於細部計畫圖
上加註「細」字

其他作業
原則

1.屬已擬定細部計畫區且指定以市地重劃、自願捐贈土地開發者，加註
其辦理範圍及開發方式

2.土地使分區管制要點整併為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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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劃分情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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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豐原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7年12月11日第936次會)

再辦公開展覽(108.3.26起30天)

及說明會(108.4.15/17)

無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
與本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都市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